


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，防

止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 保证学校教学、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，

根据国家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45 号）、 《病

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98 号）、《易

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 （ 国务院令第 703 号）、 《高等学校实验室

安全规范》（教科信厅函〔2023 〕 5 号）、《高等学校实验室消防

安全管理规范》（教发函〔2023 〕 68 号）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实

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》 GB 19489-2008、《医学生物安全二级实

验室建筑技术标准》 TCECS662G2020 等国家标准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实验室是指校内开展教学、科研活动的

实验、实训场所。实验室技术安全工作包括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

理、易制毒 、 易制爆化学品安全管理、生物安全管理、实验废弃

物安全管理、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、环境保护及环境安全管理？

仪器设备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工作。

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遵循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和“主

管负责”的基本原则。

第二章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与职责

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是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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